
 

 

徐工院招标发〔2021〕4 号 

 

徐州工程学院委托代理采购选择代理 

机构规定 
 

为规范管理学校委托代理采购业务，提高工作效率，防范

廉政风险，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

办法》（财库〔2018〕2号）、《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

库、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财办库〔2021〕14 号）和《徐

州工程学院采购管理办法（修订）》（徐工院招标发〔2021〕2 号）

等文件，结合学校采购工作实际，对我校选择和使用招标代理

机构规定如下： 

第一条  依据相关法规和办法要求，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由招投标办公室对委托社会代理机构的采购业

务进行管理。



 

第二条  除委托省、市规定的政府集中采购项目、部门集

中采购项目、大型基建项目外，所有委托给社会代理机构实施

的采购项目均纳入统一分配管理。 

第三条  招投标办公室负责社会代理机构的优选及管理

工作。根据项目特点、代理机构专业领域、综合信用评价、高

等院校代理业绩、政府采购业务能力等，从省、市财政部门政

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中自主择优选择代理机构；不得以摇号、

抽签、公开遴选等方式选择代理机构。 

第四条  招投标办公室对学校各类委托代理采购项目统

筹归类，不定期随机分配给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办公室按照

采购项目与代理机构签订项目委托代理协议。 

第五条  按照项目总量平衡、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行分配。

项目一般由招投标办公室业务经办人员根据项目特点、代理机

构专业领域和综合信用评价确定代理机构。特殊项目和重大项

目采取部门会商方式决定代理机构。 

第六条  招投标办公室对代理机构项目实施的服务情况

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影响项目分配。出现工作失误、投诉等情

形，视情况减少或暂停项目分配、约谈代理机构单位负责人，

整改不到位将中止合作。 

第七条  如果代理机构发生工作失误等行为，一经查实，

六个月内学校不再委托该代理机构代理采购项目。 

如代理机构无故拒绝学校项目的采购代理业务，且协商未



 

果的，经查实，发生一次，六个月内学校停止向其委托代理业

务；若在一个年度内累计发生两次，1 年内学校停止向其委托

代理业务；若在一个年度内累计发生三次，则学校 3 年内停止

向其委托代理业务。 

若代理机构在工作过程中发生违法、违纪、违规等行为的，

一经查实，代理机构将被列入学校不良行为记录名单，无限期

禁止其参与学校任何项目。 

第八条  代理机构实行名录登记管理。如果不在省、市财

政部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中，或受到行政处罚不具备代理

资格，应及时告诉学校，学校不再安排代理项目。如果不告知

且仍接受委托业务的，一经发现，尚未开始执行的项目，学校

将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开始执行的项目，可以终止的应当

及时终止，确因客观原因无法终止的代理机构应当协助学校妥

善做好善后工作。 

第九条  代理机构指定的采购业务负责人原则上不得随

意调整，如遇特殊情况需调整项目采购业务负责人的，需招投

标办公室同意。 

第十条  其他未尽事宜以招标代理委托协议为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招投标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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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工程学院 

                              2021 年 11 月 3日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5日印发 
                                                       


